附件2
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信息
	开票抬头
（单位全称）
	

	纳税人识别号
（18位）
	

	注册地址
	

	注册电话
	
	开户行
	

	银行账号
	

	具体经办人
	
	联系方式
	

	电子发票
接收邮箱
	



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关信息
	开票抬头
（单位全称）
	

	纳税人识别号
（18位）
	

	具体经办人：
	
	联系方式
	

	电子发票
接收邮箱
	


备注：1.汇款后，根据需要选择其中之一填写《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信息》或《增值税普通发票信息》，填写完成后，请将此表发至2798552317@qq.com；邮件名称请写为：单位全称。
　　　2.国检集团财务联系人：李若琳，010-51167792/1891008075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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